附件1
委托代开普通发票协议书
________税    字（      ）第    号
 
 
甲 方（委托单位）：                  
地            址：                       
乙 方（受托单位）：
乙方纳税人识别号：
地            址：
 
为加强普通发票使用管理，更好地服务纳税人和消费者，甲乙双方经协商于    年   月    日签订如下委托代开普通发票协议。
一、甲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委托乙方代开普通发票并按规定代征税款。
二、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对乙方设置的发票代开网点进行资质和条件的审核，并进行相关监督和管理。
（二）甲方按相关规定对乙方各发票代开网点的单张最高开票金额进行合理设置。
（三）甲方根据乙方的申请及时向乙方提供所需要的委托代开发票，并按规定做好发票验旧缴销工作。
（四）甲方定期或不定期对各受托单位的发票开具和税款征收入库情况进行检查。
（五）甲方对乙方的发票使用管理、相关税收政策等方面进行辅导。
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应制定发票代开内部管理相关制度，明确代开人员的工作责任、义务和管理要求，并报甲方备案。
（二）乙方应按规定使用湖南省国家税务局认可的委托代开发票平台，并按税务机关的要求报送开票数据。
（三）乙方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税务机关的要求代开发票，其代开范围包括：
1.依法不需要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和个人，临时取得收入，需要开具发票的；
2.国税部门未设机构的农村乡镇零散经营户取得的收入，需要开具发票的；
3.省局确定需要实行委托代开发票的其他收入。
（四）以下经营收入乙方不得代开：
1.国家禁止销售的货物；
2.非法、违法、传销的货物；
3.品目为初级农产品等带有抵扣功能的普通发票；
4.免税货物；
5.药品、医疗器械、烟、种子、化肥等国家实行专营的货物；
6.应征消费税的货物；
7.已办理税务登记并领取发票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收入；
8.非国税部门管理的经营收入；
9.收款方或付款方均不在受托方所属县（市、区）范围内；
10.单张票面代开金额在50000元（含）以上的；
11.省局确定的不得代开发票的其他经营收入。
（五）乙方代开人员应当对申请代开发票单位和个人的申请资料进行核对，包括代开普通发票申请表、合法身份证明以及购货方（或接受劳务服务方）出具的书面确认证明等，核对一致的，方可予以代开。
（六）乙方应将申请人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留存备查。
（七）乙方应按代开发票上的税额代征增值税额，并按规定向甲方进行代征税款的汇总申报（采用无明细代征税款申报表）并解缴税款。
（八）乙方不得收取发票工本费。
（九）乙方应加强对代开人员的培训，不培训不上岗，业务变动时应及时对代开人员进行再培训，不断提高代开人员综合素质。 
四、违约责任
（一）甲方违反委托协议，乙方有权按照协议或者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甲方履行义务。
（二）乙方违反委托协议，甲方有权按照协议或者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乙方履行义务，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单方面终止协议。
（三）因乙方的责任，造成代征税款损失的，乙方应全额赔偿；造成纳税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乙方应依法进行赔偿。
（四）乙方出现代开发票点人员挪用卷逃税款，发票丢失、被盗、毁损等情况，乙方应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并负责赔偿。
（五）对乙方的税收违法行为，甲方有权依法进行处罚，不受本协议限制。
五、出现下列情形，协议终止：
（一）协议期满；
（二）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发生重大变化，需要终止协议的；
（三）乙方依法解散、撤消或者因其他原因撤消主体资格的；
（四）甲方撤消乙方主体资格的；
（五）乙方有弄虚作假、故意不履行义务、严重违反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协议的行为；
（六）双方商定的其他终止协议的情形。
六、终止协议后，乙方应向甲方结清代征税款，缴销发票，并办理终止委托代征税款手续。
七、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即具有法律效力，有限期截至    年    月    日。
八、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确定。
九、本协议书一式四份，甲方一份，乙方一份，双方上级主管部门各一份。
 
 
    甲方    （公章）                   乙方    （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